
　警察在确认自行车存在交通违规行为时，通常会在现场给予口头指导警告。但若
此违规行为，对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具有构成交通事故风险的危险性高、骚扰性大
的恶劣危险影响，或受到指导警告后仍故意违规时，将被依规查处。

◎2026年4月1日开始

◎对象为16岁及以上者

※“醉酒驾驶及酒后驾驶”、“恶意干扰驾驶”、“使用手机等（导致道路交通危险时）”等严重违法行为，
将通过刑事程序（开具红色罚单），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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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场所不停车观察等违反通行区分(右侧行驶) 无视信号灯（闯红灯等）

并行、后座载人夜间不开照明 戴耳机、打伞骑行

使用手机等
（长时间）

详细请查看⇑⇑

警察厅《自行车规则手册》

蓝色罚单处理范围的违规案例

闯入铁道路口 刹车故障等

※使用没有刹车、

或刹车不良的自行车。



 12,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  12,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以外  10,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  11,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以外    9,000日元

   7,000日元

 12,000日元

 10,000日元

   7,000日元

   6,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  9,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以外  7,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  8,000日元

在高龄驾驶者等专用场所等以外  6,000日元

闯红灯等（红灯等信号灯）  6,000日元

违反闪烁信号规定  5,000日元

违规行为 罚金金额 违规行为 罚金金额

骑行中使用手机等（长时间） 妨碍公交车等起步

5,000日元

违规
放置
停车

在禁止停车（含临
时停车）区域

强行穿插等

妨碍路口右转左转车辆通行

在禁止停车（但允
许临时停车）区域

妨碍路口优先车辆通行

妨碍紧急通行车辆等

闯入栏杆已落下的铁道路口 路口等拥堵时违规进入

超
速
行
驶

２５㎞/h以上３０㎞/h以下 夜间行驶不开车灯

２０㎞/h以上２５㎞/h以下 夜间未正确使用车灯照明妨碍周围交通

１５㎞/h以上２０㎞/h以下 停车、转弯、变道时未打手势

１５㎞/h以下 未按规定打手势

未履行步行道慢行义务

未履行安全驾驶义务

违规
停车
及临
时停
车

在禁止停车（含临
时停车）区域

违反未按规定鸣笛义务

违反乘车及装货规定

在禁止停车（但允
许临时停车）区域

非机动车零件装备不良

自行车刹车装置不良（无刹车等）

违反让行后侧方车辆义务

未在自行车专用通行带上行驶

无视信号灯
溅泥行驶

装载时未采取防止货物掉落的防范措施

违反通行区分规定（如在车道右侧通行等）

6,000日元

货物掉落后未采取清除坠落物等危险防范措施

违规超车 下车时未确认周围情况造成危险等

铁道路口未停车等 未履行安全停车措施义务

未履行路口处安全行进义务 违反安全委员会遵守事项（戴耳机、打伞骑行等）

未履行环状路口安全行进义务 未按通行许可条件通行

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违反禁止变道规定

违反未向后方来车让行义务

违反路侧带行车规定

逆行或在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

路面电车后方不停车 违反非机动车的乘载及装载限制

未按规定从行人等侧方通过 驶出道路时未按规则转弯

急刹车 违反路口左右转弯规定

违反法定自行车横穿道路等规定 未在环状路口按规定左转等

妨碍优先车道车辆通行等 违反限制外许可条件

妨碍环状路口车辆正常通行等

未在应减速区域减速慢行

3,000日元

人行横道处妨碍行人等通行等

妨碍驶出车道的车辆右转或左转

指定禁止横穿处等违规横穿

违反牵引托车规定

5,000日元

并行骑行

未在步行道减速慢行 违规驶入轨道区域内

未履行应在自行车道上通行的义务

未在指定场所停车观察等 违反鸣铃使用限制

妨碍儿童等通行

未在安全地带慢行

涉及自行车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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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请务必佩戴头盔。

用请佩戴自行车头盔


